
关于评选新北区高新教育基金会第三届优秀校长、优秀教师的通知

各中小学、幼儿园，有关单位：
根据高新教育基金会章程，为弘扬尊师重教精神，促进全区教育事业健康持续发展，经研究，报区政府同意，决定开展高新教育基金会第三届优秀校（园）长、优秀教师的评选活动。具体评选办法见附件。
请各校（园）根据评选办法，对照评选条件，严格按照评选程序推荐，所有推荐材料于8月25日交组织人事处，联系电话：85177992，联系人：方老师。

    附件1．第三届优秀校（园）长评选办法
             2．第三届优秀教师评选办法
  新北区高新教育基金会
                 2021年8月16 日
附件2

第三届优秀教师评选办法

根据高新教育基金会章程，为做好第三届优秀教师评选活动，充分发挥优秀教师的示范和带头作用，调动广大教师的工作积极性，特制订本办法：

一、评选范围、名额和奖励标准
1．范围：全区在职在岗中小学教师和在职在岗幼儿园教师（含中小学副校长，幼儿园副园长）。

2．名额：100名。

3．奖励标准：对获得优秀教师称号的人员颁发荣誉证书，并一次性奖励2000元。

二、评选条件
1．爱岗敬业，为人师表，关爱学生，深受同行、社会、学生欢迎，近五年中考核至少一次优秀或获得区级以上综合荣誉。

2．教学工作认真负责，勤于思考，教学质量高，是学校的学科教学骨干。

3．有先进的教育理念，较高的教育教学研究水平。近三年内在市级及以上正式刊物发表教育教学论文不少于两篇或在教育行政部门组织的论文评比中获区一等奖（或市二等奖、省三等奖以上）不少于两篇；近五年中主持或参与区级及以上课题研究。

4．工作年限须三年及以上，上届已经被评为常高新教育基金优秀教师的原则上本次不再参评。

三、评选程序
1．个人申报。拟参评的教师个人填写《常高新教育基金会优秀教师申报表》（见附件，正反面打印）。其中幼儿园教师申报时要求对照评选条件提供佐证材料（复印件），装订成册并附目录。

2．学校推荐。各中小学校（含银河幼儿园）成立由校行政、教职工代表组成的工作小组，在下达的分配名额内进行择优推荐。幼儿园可根据下达的其他幼儿园推荐名额数，组织教师自愿申报并择优进行推荐（各园不超过1名）。各校推荐时应向一线教师倾斜，校级领导作为推荐人选的，须与局组织人事处进行沟通。

3．评审委员会审核。评审委员会负责审核申报材料，汇总人员情况，报教育局党委集体研究，确定拟表彰人选。

4．公示。在新北区教育服务平台上对拟表彰人选进行公示。

5．理事会审查批准并报区政府审批。

四、其他

本办法解释权归高新教育基金会理事会。

附件：1．优秀教师申报表

2．第三届优秀教师推荐名额分配表

	第三届优秀教师推荐名额分配表

	序号
	学  校
	分配名额
	序号
	学  校
	分配名额

	1
	奔牛高中
	3
	27
	河海小学
	2

	2
	新桥高中
	3
	28
	龙虎塘小学
	2

	3
	西夏墅中学
	3
	29
	龙虎塘二小
	1

	4
	河海实验学校
	1 
	30
	新桥小学
	2

	5
	中天实验学校
	2 
	31
	新桥二小
	2

	6
	实验中学
	5
	32
	春江小学
	2

	7
	飞龙中学
	2
	33
	百丈小学
	1

	8
	龙虎塘中学
	2
	34
	圩塘小学
	2 

	9
	新桥初中
	2
	35
	安家小学
	2

	10
	滨江中学
	2
	36
	魏村小学
	1 

	11
	圩塘中学
	1 
	37
	孝都小学
	1 

	12
	安家中学
	1 
	38
	新华小学
	1 

	13
	魏村中学
	1 
	39
	薛家小学
	3

	14
	薛家中学
	2
	40
	吕墅小学
	1 

	15
	吕墅中学
	1 
	41
	罗溪小学
	1 

	16
	罗溪中学
	1
	42
	奔牛实验小学
	3

	17
	奔牛初中
	2 
	43
	九里小学
	1 

	18
	浦河实验学校
	1 
	44
	汤庄桥小学
	1 

	19
	小河中学
	2
	45
	西夏墅小学
	1

	20
	孟河中学
	1 
	46　
	小河中心小学
	2

	21
	龙城小学
	2
	47
	孟河实验小学
	2

	22
	香槟湖小学
	2
	48
	孟河中心小学
	1 

	23
	泰山小学
	1
	49
	万绥小学
	1 

	24
	飞龙小学
	3
	50
	银河幼儿园
	1 

	25
	百草园小学
	1
	51
	奔牛实验幼儿园
	2

	26
	三井小学
	4
	52
	其他人员
	10

	合计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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